福州理工学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十五条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18〕94号），结合我校实际，就深化产教融合提出如下意见： 
一、原则、目标和定位
（一）基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探索科学，服务国家”，紧密围绕学科专业建设和应用型本科教学，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市场需求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需要，提升我校服务区域发展能力、打造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总体目标。建立和完善我校产教融合长效机制，促成政产学研用协同推进，促使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促进学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度、学科专业与社会经济的吻合度、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结合度、科研创新与行业企业发展的协同度，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全方位融合；坚持产教融合，把高端企业引进校园，把大学打造成开放型的“三创产教融合科技园”，打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实施科研和高端制造相结合的“R&D+M”高校科研新模式，打通大学科研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行“讲师+工程师+技术股东”师资队伍创新模式，打通教师科研与产业结合的最后一公里。
（三）工作定位。产教融合紧密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从学科专业建设及本科教学出发，立足信息产业、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支柱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产教融合应在提升核心竞争力、彰显办学特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按照“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分层分类、逐步实施”的理念统筹协调、系统推进，按学科专业不同特点分层分类逐步实施。
二、具体实施措施
（四）拓宽产教融合途径。以党建引领促进产教融合，学校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在产教融合中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制定工作计划和激励措施，鼓励广大教职工广泛对外联系，拓宽合作方式，提升队伍能力，扩大合作深度，强化过程管理，注重合作质量，深化产教融合。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强化国内外交流，探索与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学会协会以及广大校友的交流沟通，拓宽产教融合途径。

（五）打造产教融合平台。与区域经济发展主体紧密合作共建，探索与省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政校合作共建；与马尾区、连江县、高新区、福州自贸区等进行校地合作共建；与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学会协会等进行校企合作共建；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所进行校校合作共建；通过我校“三创产教融合科技园”引企入校，国脉科技、惠翰微电子、国脉生物等集团企业引校入企，充分吸纳整合优质资源，全方位打造科、产、教、研、用等多元主体的产教融合平台。    
（六）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将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接，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以强调学科专业核心能力、关注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为原则，整合优化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建立实习实训质量保障机制，将产教融合作为谋划我校硕士学位点申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发展方向，建立开放、融合、共享、共赢的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新机制。
（七）提升创新服务能力。建设跨学科专业复合型科研团队、校企合建研究中心、现代产业学院等创新服务平台；支持师资队伍融入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将企业生产实际需求作为科研选题来源，广泛开展横向科研和技术服务；支持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共性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加快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支持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加强产业技术技能积累，促进先进技术转移，开展面向行业企业的技术服务；努力成为地方政府智库单位，提升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八）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与企业合作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基地，定期选送教师到企业培训、挂职实践锻炼。探索应用型高校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通过教学评价、绩效考核、职务（职称）评聘、薪酬激励、校企交流等措施，增强师资队伍实践创新能力。积极引进行业专才，聘请企业优秀技术及管理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参与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调整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积极参与“数字福建”和“一带一路”建设。
（九）覆盖人才培养环节。深入的产教融合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覆盖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结构和流程，坚持本科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质量，落实用人单位参与校内学科专业设置、定位、建设评议制度，形成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组建师资队伍、共同开展课程建设、共同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共同进行科研攻关和科技转化、共同建设教学实践基地、共同促进实习就业、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效果、共同建设产业学院等“十共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覆盖应用型人才培养整个环节。
三、强化保障机制
（十）完善产教融合机制。健全学校与合作单位协同育人和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推进与合作单位共同组建产教融合战略联盟，充分利用学校人才优势，与社会各单位进行资源整合，共建平台，吸引政府、行业企业等单位的经费、项目、人才等各类资源。通过引企入校、引校入企、校企一体或校企共建等形式，进行校企依托或联合设立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技创新基地、实践教学基地、文化传承基地、现代产业学院等，完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
（十一）加强产教融合力度。产教融合做为人才培养的关键方式，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制度保障，加大资金投入，整体协调推进。科技处是学校产教融合责任部门，要统筹协调、积极组织推进、强化考核评价、确保实施质量。各二级学院及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招生就业处等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将产教融合融入教育教学工作各环节，强化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二）做好产教融合总结。实施过程中，学院及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加强协同联动，针对人才培养校企协同育人在方式、内容、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和合作单位保持畅通的沟通和互动，发现问题及时改进提升。不断迭代升级产教融合工作内涵，让产教融合工作在我校扎根落地，成为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路径，全面总结经验并着力宣传推广，为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做贡献。

